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中華民國105年7月25日
府行救字第1050153720號      
訴願人：陳00          地址：南投市00路243巷16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稅務局
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（以下同）105年4月6日投稅土字第1050005382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主文 

訴願不受理。

理由
1、 按土地稅法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：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在使用期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，不予免徵。」、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」第77條第6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：…六、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緣訴願人所有南投市福順段763地號土地，係屬建築基地（地上建物建號：福順段490號，建物門牌：南投市中興路243巷16號）原處分機關以105年3月15日投稅土字第1050600208號函通知自105年起恢復課徵地價稅、105年4月6日投稅土字第1050005382號函否准地價稅減免在案，訴願人不服，於105年5月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。
3、 本案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，並以105年6月8日投稅土字第1050106618號函復：「福順段763地號土地其退縮面積57平方公尺未計入同段490號建物應保留之法定空地計算，且仍供公眾通行，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，准予減免地價稅至原因、事實消滅時止之適用」。準此，原處分已不存在，訴願之標的即已消失，揆諸首揭規定，自無訴願之必要。
4、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本府不予受理，依訴願法第77條第6款，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黃 啟 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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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吳 萬 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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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蔡 嘉 容

委員 石 尊 仁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林 琦 瑜

委員 柯 俊 良

中華民國105年7月25日

縣長    林 明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4
1

